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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異地重建中社區重建工作者的角色 

－以莫拉克風災為例 

邱柏勳．李依仁．洪毓芸 

壹、前言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

單日降下超過 2,000 毫米的雨量，地質相

當脆弱的臺灣，因著這樣的狀況引發大規

模洪水及土石流掩埋、房屋沖毀及地層下

陷滑落、房屋龜裂，造成臺灣中、南原住

民族地區嚴重損害（董新華，2012）。百年

難見的風災，不僅造成許多無辜生命的犧

牲，也帶來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各項衝擊。

政府為因應這場災變，該年，立法院於 8
月 27 日三讀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以因應災後各項復原及重建工

作。 
莫拉克風災後政府積極介入救災工

作，將「強制遷居、遷村」列入重建立法

中，是我國災後重建所首見（謝志誠、傅

從喜、陳竹上、林萬億，2012）。98 年 9
月初，政府與民間團體即開始就永久屋援

助重建分工進行協調，然而從援助重建工

作開始進行起，首先碰到的困難即是受災

戶對於異地重建的不滿聲浪，在剛發生家

園被天災摧毀的劇變之下，受災戶心情尚

未平復，即面臨災後重建工作的進行，而

重建途徑在政府倉促決議下，多為民間團

體將勸募所得投入永久屋興建工作，在執

行過程中，皆由機構主導重建工程之規

劃，未先與受災戶達成重建共識，因此造

成受災戶在重建工作進行之時，被政府及

民間團體排除在外，受災戶面臨了文化及

生活的直接衝擊。 

貳、莫拉克風災重建規劃 

莫拉克風災後政府及民間團體投入許

多資源在重新建構永久屋，但在建構永久

屋過程中，重建工作者與受災戶彼此的立

場是不對等的，重建工作者認為此永久屋

可以幫助到受災戶讓他們有地方可以居

住。反倒是受災戶並不這麼認為，他們認

為永久屋會是破壞他們文化，是他們原有

的生活樣貌全改變。 
因為彼此理念不同而導致受災戶面對

整個災區被劃定特定區的問題，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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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九月中旬就成立了「八八水災高雄

縣原住民部落再造聯盟」這樣的組

織，透過這個組織協助各部落處理問

題、成立部落自救會，做為和政府對

話的平臺，也透過這平臺掌握政府在

各部落的行動，只要哪裡要劃定特定

區，我們自救會就在那邊做擋他們的

動作。本來政府是全面劃成重建區，

要強制原住民全部離開，後來經過我

們抗議才慢慢退讓到「以屋換屋」，也

就是要以大愛村永久屋換自己本來住

的房屋（陳儀深，2011）。 

透過上述的討論，研究者在本節將討

論八八風災發生後，重建工作者建構永久

屋與受災戶所造成的相關議題。 
由於莫拉克風災主要受災地區集中在

原住民部落，其特有的重建問題包括：保

留地所有權爭議、土地多位於山坡地保育

或非建築用地、遷村土地不易取得、受災

者無力負擔重建費用、申請貸款困難等…

（謝志誠等人，2012）。在上述的重建問題

之下，代表的是受災戶無法掌握決定權，

不論災民意願為何，異地重建都是一條必

須踏上的路，而在重建資金掌握於政府及

民間團體的情況下，受災戶原來應是異地

重建的主角，卻成為了被迫服從的角色，

永久屋蓋好了，但居民卻沒有回到家的感

覺，（謝文中、鄭夙芬、鄭期緯，2010）研

究中的受訪者，雖然和媽媽一起搬到永久

屋，但對她來說永久屋只是個「屋」不是

富有生命的「家」，所以談到對家的認同她

內心總是糾結，身處永久屋內但心繫的是

山上的家。 

因為失去了原來生活的脈絡、文化的

特色，居民看見的是蓋好的建築物，卻無

法在一磚一瓦慢慢堆疊的過程當中，有機

會說出他們對於新家園的想像及需求，原

住民的家不僅是居住的家屋，還包括維持

生計的耕種、漁獵領域，維繫部落公共領

域討論的聚會集合場地、進行傳統族群信

仰的祭祀場地等得以延續與傳承祖先生活

的功能場所（王增勇，2010），因為無法預

測的天災，災民們家園全毀，被迫離開熟

悉的山林來到平地，需要重建的，除了家

園之外，還有家破人亡的心理創傷，伴隨

著無法抹滅的不安全感，而災民們真正的

需求是什麼？當政府因救災階段招致許多

批評，期待由重建階段的屋舍興建，彌補

政府救災形象與能力，卻忽略個人承受的

無形多重心理壓力和苦痛，尤其是對原生

土地有深厚情感的原民而言，更值得予以

關注（謝文中等人，2010）。 
政府與民間團體急於安置災民的美意

之下，卻忽略了即將入住的災民心中的聲

音，也因此，災民們開始向政府訴求，爭

取更多的重建自主權，屏東縣霧臺鄉受災

的魯凱族即於 2010 年 3 月舉辦「重建與遷

村聯合禱告會」，共簽署 399 連署書，表達

希望能自主重建，並且提出具體的八大訴

求，包含預留四個部落的 12 間教會用地、

入口意象由部落藝術家自行設計、居民參

與家屋的規劃設計、家屋的組合改成雙

併，不要連棟式一整排的配置方式、街道

等行政區域由居民自行命名、四個部落有

自己的活動中心、生活自主權由居民自行

管理決定、民間團體只負責建蓋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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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中，臺東太麻里的嘉蘭部

落，在莫拉克受災後，居民共同組成嘉蘭

自救重建委員會，但也於八八山寨（註 1）
被迫遷入馬蘭榮家後失去了原本建立的凝

聚力，災後長期駐點臺東的工作者觀察指

出：「看起來，整個政體的權責分工、規避

責任，迫使災民必須向孩子一樣依賴政府

的安排與救助（進去馬蘭榮家），災民的自

主性、在地自救的主體性（嘉蘭八八山寨

－介達國小收容所）似乎是被整個政體所

否定的。」直接指出馬總統的善意與部落

自主重建議程之間的落差（莫拉克

88news.org，2010）。從以上兩個例子中，

可以看出在重建過程中政府、民間組織與

受災戶之間的需求落差，大多是來自於資

源掌握者（政府、民間團體）與資源接收

者（受災戶）之間缺少良好的溝通協調機

制，事實上，重建工作應是由兩方形成共

同團隊，而非在兩方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

進行。 
8 月 27 日，《莫拉克颱風重建條例》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賦予政府強制遷村的

正當依據。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於 9 月 4
日、5 日宣布了永久屋計畫，為取代組合

屋的重建安置策略，跳過原有的安置程

序，與慈善團體合作永久屋之建構，忽略

了住民需求及意願。那瑪夏鄉民族村重建

委員會委員就痛批政府：「一個家庭要搬家

也要討論好幾個月，何況是一個部落要

搬？」（丘延亮，2010）政府對救災建規劃

的策略及作法，大大的影響著每一個接受

政策實施的受災戶人民，莫拉克颱風的災

後重建過程中，出現了三方盲點的大對

峙：1.是執政或決策者大體忽視文化層面

的考量；2.是充滿善意的民間團體將膚淺

且生硬的「文化要素」）例如祭場、地標等

＿納入安置聚落的規劃中； 
「即使原住民朋友不再以山林作為其

經濟之所依，但山林應仍是其靈魂之

所繫；規劃原住民擁有山林土地所有

權是政府之權責，未來政策制定似乎

可以考慮讓部落朋友成為山林巡守員

或是山林復育員，結合原住民的力量

與智慧，讓祖靈的土地安養生息，讓

原住民在山林呼吸之際，感受到祖靈

從亙古以來傳遞的永恆生命力。」（何

日生，2009) 

3.原住民族人本身，則在面對遷村的

提議時，升高了「我們可能會喪失文化這

個『東西』」的焦慮感。 
「以前在部落打獵、種水果，一戶月

入一萬就可以生活，在平地連五萬塊

都養不活一家人，還怕被漢化。」（蔣

斌，2010) 

在這樣的對峙下，三方的意見更是無

法達成共識，政府跳過重建階段的第二階

段（組合屋）直接跳至第三階段（永久屋）

並將興建永久屋的權力下放給民間團體與

金援的企業後，政府的介入似乎就在這議

題上默默引退了，留下與受災戶的溝通管

道就從原有的─政府與民間單位皆和受災

戶溝通，變為民間單位單向與受災戶溝通。 

如此的情況下，災民更是感受到孤立

無援，為保存族群特有的生活文化，及對

土地的情感，也不乏有拒絕民間團體進入

興建組合屋的堅持災民，此舉讓相同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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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從一分為二，一派為永久屋派；

另一為守舊派。他們擔心文化不再，當舉

行祭典的時候居住於永久屋的災民不免會

想：「還能殺豬嗎？」；守舊的一方，也想

著：「他們會上來和我們一起嗎？」。 
政府制定政策之時，應更重視聽見人

民心聲及尊重該地文化，而不是一昧的為

了快速達到救災績效，而草草做下能改變

許多家庭的重大決策。 

參、莫拉克風災中社區重建工作

者的角色 

災害復原與重建階段最重要的是凝聚

社區居民的共識（謝志誠等人，2012）。如

今永久屋已落成，災民也已入住，然而透

過媒體的渲染，外界的爭論仍未減少，在

這樣一個新興社區中，原先的聚落並未消

失，然而公部門的重建機構人員、民間參

與重建的非營利組織人員，卻成為外來

者，在面對災民的需求及考量部門的立場

下，工作者要從何著手進行社區營造，的

確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一個完整的復原計畫必須包括倖存者

與撤離者的家庭、社會與宗教網絡的再連

結。復原是一個個網絡、一個個區塊的復

原，而不只是一棟棟建築物的興建。亦即，

災害復原必須重建鑲嵌在學校、職場、兒

童安頓、商家、宗教、休閒活動等的金字

塔社會關係中（Campanella, 2006: 142，引

自謝志誠、傅從喜、陳竹上、林萬億，

2012）。 
陳文玲（2012）認為，重建的過程中

觀察到族人在重建適應過程中，對於天然

災害的順應力很強，然而在遇逢社會性因

素，或說是政策因素的挑戰時，有些人也

只是採取順應的態度無抵抗力地接受政府

及社會的安排。但也有少數的人卻會採取

對抗捍衛自己的權益。因此無論受災與

否，同村的族人對於未來的生活，產生原

村重建與外移求取工作機會，即凝聚與分

離兩股方向發展；受災的族人則出現接受

政府的安排以及挺身對抗政府政策的兩種

極端的抉擇。重建工作是多面向的，永久

屋的興建之後，隨之而來的即是重建工作

者需要積極投入社區營造，深入居民的文

化，提供給居民最合適的資源並提升其能

力，讓受災戶能夠盡量貼近自身的想像，

去重建一個屬於他們的家園。  
重建工作者在社區中可以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又可以透過資源運用實踐什麼樣

的行動？詹穎雯（2012）提到，對許多災

民而言，失去的不只是原有家園，同時也

失去了原本賴以維生的生計領域，重建後

若只提供居所，在災民生計無所著落的情

形下，則將衍生另外的社會問題。重建會

在推動數十個由各慈善團體所援建的永久

屋社區之初，即強調應同時解決入住災民

的生計問題，包括發展社區特色產業、開

發有機農場與興建教堂等，都納入規劃範

圍之中，因此，在災民入住永久屋社區時，

其生計問題亦已同時被照顧到，使災民真

的可以在新社區中落地生根。 
鄭麗珍（2010）也在其文獻中引用了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建議社會工作人員在災

變事件的不同階段中可以扮演下列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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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一)危機諮商和提供意義感 

協助災民進行心理諮商輔導，抒解降

低災後創傷後症候群的衝擊，協助居民開

始重建社區，協助民眾恢復原有的生活方

式、探討災變事件對民眾的意義感、開始

蒐集災變事件的相關物品。 

(二)舉行例行居民會議 

社區重建需要努力許多年，舉行例行

性的居民會議與社區派對（每週供應好吃

的食物）可使災民期待未來、探討未來社

區重建事務。 

(三)聘用社區組織者 

政府可以聘任社區工作人員或委託非

營利機構的社工人員為社區 /村落組織

者，帶領著社區中的民眾參與討論和執行

社區重建的規劃，進而待在重建社區從事

社區發展至少三年以上。 

(四)培植草根組織者 

社區組織者應積極找尋合適的社區居

民組成草根組織，提供部分重建費用來重

建社區。 

(五)預防資源濫發和腐敗 

協助社區居民或收容中心執行救災物

資的發放，增進民眾自律。郭瑞坤、林張

秦瑞、沈逸晴（2012）也在其研究中針對

推動社區重建中重建行為者的角色作說

明：民間團體的角色，主要為輔導者與協

助的角色，做為社區營造的推動與激勵者

的角色，主要為社區營造自主性的培育，

鼓勵社區居民的參與，積極提升社區的參

與，尤其當災區居民對政府推動重建社區

工作信心不足時，更須實踐執行計畫的責

任，透過民間團體的推動，激勵居民參與

社區重建營造事務。 
災後重建所需要的人力眾多，政府相

關人力往往無法應付，若由民間團體作為

重建的輔導主體，除可以納入更多專業人

力投入社區營造之中。此外，重建事物往

往更需要彈性，民間團體往往比行政單位

更具彈性，更可以因應社區重建事務。相

較於政府的角色，則是建構在委託的關

係，政府對於民間團體，主要負起監督責

任與相關規範，然而也須建立在彼此信任

之上，不要政府委由民間團體執行，卻處

處干涉，此也會窒礙重建事務的推動。 
從相關研究的概況而論，災後重建社

區營造過程中，不同組織團體間的溝通橋

樑，包括社區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協助重建社區營造的

形成、願景的規劃以及社區藍圖的設計，

社區問題的發掘，由熟悉地方生態或是較

易融入地方生活的民間團體擔任，可以協

調當地社區與政府之意見，做為溝通之橋

梁。 
綜合以上文獻，研究者將其所提及的

社區組織者（即為本文描述的社區重建工

作者）可扮演的角色歸為以下三類：(一)
帶領者：帶領民眾討論和執行重建規劃；

(二)資源的連結者：協助引介心理諮商輔

導資源；(三)資源開發者：培植社區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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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的人力資源，讓外部資源介入的同

時，不停止內部資源的流動。 

肆、結論 

莫拉克颱風所造成的災情影響是大面

積的土石崩落，無法原地重建，依照政府

重建規劃，直接跳過中繼屋的階段，進入

永久屋的興建，又政府將永久屋興建工作

權力下放給非營利組織進行後，即退出重

建工作的中心，從此興建永久屋的溝通方

只剩災民與非營利組織。研究者認為非營

利組織同時背負政府與災民的期待，為了

因應兩方的需求，因此非營利組織必須建

構一個溝通的橋樑，而此橋梁即為社區重

建工作者。 
社區重建工作者在任務執行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務為(1)危機諮商和提

供意義感；(2)舉行例行居民會議；(3)聘用

社區組織者；(4)培植草根組織者；(5)預防

資源濫發和腐敗；(6)輔導者與協助者；(7)
社區營造的推動與激勵者。其角色及任務

主要方向為促進社區總體營造，藉由深入

及了解居民的文化，提供給居民最合適的

資源，讓受災戶能夠盡量貼近自身家園重

建的想像，重建一個屬於他們的家園，與

災民一同前進。 
因為上述相關討論，研究者認為社區

重建工作者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元且

需要面對的窗口不單只是非營利組織還有

災民，雖是如此，社工重建工作者角色還

是會因不同災情而有所變動。 
（本文作者：邱柏勳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

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生；李依仁為靜

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

生；洪毓芸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

年福利學系碩士生） 
關鍵詞：莫拉克、異地重建、社工角色 

註 釋 

註 1：在莫拉克風災中，臺東太麻里以南的數個部落皆因橋梁中斷而與外界失聯，國家

與慈善資源一時之間難以進入此地。但是，「孤島」困境並沒有讓部落因此陷入危

機，反而讓部落快速建立自身組織、分配救災工作，重拾部落共同生活的慣習。

嘉蘭部落於災後分為兩地安置，一處在部落內的活動中心，一處在介達國小教室

內。然而，隨著 8 月的結束，介達國小恢復上課，也讓居於教室內的災民不得不

移至國小活動中心安置。居民在國小活動中心搭起帳篷，自稱「八八山寨」，並組

成「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88 水災自救自律管理委員會」進行分工，設有主任委員

、執行秘書、伙食、場地、衛生、資源、教育、權益關懷等小組，設有組長與工

作規則，保持災後部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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